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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KC12-2024-0006

丽财公告〔2024〕1 号

丽水市财政局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
结果的公告

根据《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浙江省人民政

府令第 372 号），丽水市财政局根据工作实际，对 2023 年 12

月 31 日前以市财政局文号（包括与其他市级主管部门联合）

制定发文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，现将清理结果公

告如下：

1.对2件行政规范性文件部分条款进行修改（详见附件1）。

2.确定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52 件（详见附件 2）。

3.宣布废止或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16 件（详见附件 3）。

本公告自 2024 年 11 月 25 日起施行。

丽 水 市 财 政 局 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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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丽水市财政局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

2.丽水市财政局保留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3.丽水市财政局宣布废止或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丽水市财政局

2024 年 11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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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丽水市财政局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

（一）《丽水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丽水市市本级行政事业单

位公款竞争性存放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丽财预执〔2021〕135

号）：

1.删除第十五条第（三）项中的“对地方经济有特殊贡献

的可适当放宽,但须报经市政府同意”。

2.删除附件 1 第五部分中的“对地方经济有特殊贡献的可

适当放宽,但须报经市政府同意”。

（二）《丽水市财政局 丽水市科技局关于印发<丽水市本

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丽财教科文〔2023〕

211 号）：

1.第二部分第（一）项修改为：“（一）专项资金主要支

持对象:依法注册登记，符合国家、省、市产业发展方向的企

业、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及其他具备科技创新或科技服务能力

的单位，其中市县联动攻关计划专项支持面向各县（市、区）

企事业单位申报。支持对象应同时具备的基本条件：项目承担

单位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，及时履行向科技、财政、审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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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等部门报送有关资料的义务。”

2.第二部分第（二）项中“主要支持国家大院名校丽水产

业科技服务中心、网上技术市场、丽水市网络图书馆、丽水市

科技创新云服务平台等面向科技管理服务对象的基础条件建

设和防震减灾“3+1”体系建设。”修改为“主要支持国家院

校产业科技服务中心、网上技术市场等面向科技管理服务对象

的基础条件建设和防震减灾体系建设。”

丽水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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